	如何與大陸員工簽訂勞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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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章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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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合同是公司與員工確立勞動關係、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公司與員工建立勞動關係後就一定要訂立勞動合同，否則隱藏許多不可預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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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章 內 容

	[image: image4]


	1、 勞動合同的主要內容
        招聘大陸員工進公司後，接著就要面對訂立勞動合同的問題。勞動合同是公司與        員工確立勞動關係、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公司與員工建立勞動關係後就一定要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必須在平等自願及協商一致的原則下訂立，否則有可能被宣告為無效。另外《勞動法》規定禁止招聘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所以與未滿十六歲的未成年人所簽訂的勞動合同也是無效的。
根據大陸《勞動法》規定，勞動合同的內容包括法定條款及約定訂條款。法定條款是合同必須具備的內容，未具備法定條款的勞動合同是無效的；而約定條款部分則視勞資雙方的實際需要，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訂立。凡是訂立於勞動合同內的條款均發生相同的法律效力，以下分述之：

（一）法定條款：
1.勞動合同期限。
勞動合同期限是指勞動合同所約定的權利義務的有效時間。勞動合       同期限分為三種：一是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此種勞動合同是明確約定合同的生效和終止的時間，也稱定期的勞動合同。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期滿後，因公司方面的原因未辦理終止或續訂手續而形成「事實勞動關係」時，將會被視為續訂勞動合同。此時公司應及時與勞動者協商合同期限，辦理續訂手續。如果因此給勞動者造成損失的，公司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二是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此種合同是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沒有明確約定合同終止日期，在正常履行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勞動者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三是以完成一定工作為期限的勞動合同。此種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定期勞動合同，勞資雙方把完成某項工作或工程作為勞動合同的存續期間，約定工作或工程完成後合同就可以終止。　　

2.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是指公司安排勞動者從事什麼工作，是勞動者在勞動合同中確定的應當履行的勞動義務的主要內容。包括勞動者從事勞動的崗位、工作性質、工作範圍以及勞動生產任務所要達到的效果、質量指標等。
3.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是指在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公司對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必須提供的生產、工作條件和勞動安全衛生保護措施。即公司保證勞動者完成勞動任務和勞動過程中安全健康保護的基本要求。包括勞動場所和設備、勞動安全衛生設施、勞動防護用品等。公司不僅必須為勞動者提供必需的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而且必須提供符合國家規定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和勞動保護。

4.勞動報酬。
勞動報酬是指公司根據勞動者勞動崗位、技能及工作數量、質量，以貨幣形式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包括工資的數額、支付日期、支付地點等以及其他社會保險（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待遇。勞動報酬的內容和標準不得低於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也不得低於集體合同中的規定。

5.勞動紀律。
勞動紀律是指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勞動規則，它是勞動者的    行為規範。勞動合同的勞動紀律包括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用人單位內部制定的廠規、廠紀、對勞動者的個人紀律要求等。如上下班制度、工作制度、崗位紀律、獎勵和懲戒的條件等。
6.勞動合同的終止條件。
勞動合同的終止條件是指勞動關係終止的客觀要求，即勞動      合同終止的事實理由。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條件，一般是指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在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以外，協商確定的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特別是在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時，雙方應約定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
7.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
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是指在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當事人一   方故意或過失違反勞動合同，致使勞動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時應承擔的法律後果。在勞動合同中約定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一般是指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對違約未作明確規定的內容，若法律、行政法規已有明確規定的，一方當事人違反勞動合同，應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承擔違行責任。當事人在勞動合同中約定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公平合理。
（二）約定條款：
        勞動合同除以上必備的法定條款外，勞資雙方更可以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約定其他補充條款，常見的條款內容如下：

1. 試用期限：
試用期限是公司跟員工之間作為相互評考適任與否的緩衝期，雙方分別       用於考察是否符合錄用條件及勞動條件。依據勞動法的規定，試用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2. 培訓：
勞資雙方可以約定培訓的條件、培訓期間的工資待遇、培訓費用的支付方法及服務期限等(特別可以約定公司出資培訓後，員工應服務一定期限的條款

3. 保密事項：
有關公司商業機密部分，除在勞動合同作一般約定外，針對可能涉及公司重要秘密部分的員工，應另行簽訂保密承諾書，俾作更詳細的規範。
4. 補充保險及福利待遇：
除法規所強制的保險福利待遇外，可按公司實際情況協商補 充。
其他事項：為了提供優良員工來公司任職的誘因，有關提供住房、班車及子女教育補助等問題，都可以成為勞動合同的具體內容。


